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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日應大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邀請，就文

化部業務概況及未來工作重點，提出報告並備

詢，深感榮幸。在此代表本部同仁，感謝各位

委員長期對文化事務的關心，對文化施政鼎力

協助與支持，共同為臺灣文化發展而打拼，以

下謹就文化部「施政理念及重要成果」提出簡

要報告，敬請指教。 

  

貳、 施政理念及重要成果 

一、 建構文化治理公共支持體系 

文化的主體是人民，文化是人民的公民權

之一，國家除了應保障人民的創作自由外，政

府亦需從制定文化政策、建立文化治理法制體

系、充實文化預算、推動組織改造與發展中介

組織、保障不同受眾對象之文化權利平等面

向，以支持文化公民權之實踐。同時，本部秉

持「文化治理」之理念，積極推動「部部都是

文化部」，期將文化視野融入國家發展方向，



2 
 

以文化為底蘊，提升國家軟實力，並促進臺灣

與世界之連結，建構有利於文化發展的文化治

理公共支持體系。 

 

（一）開創文化治理新局 

為落實文化公民權，支持文化由下而上、

自主發展，以「文化民主化」為文化發展之核

心理念，本部出版 2018 年文化政策白皮書，將

2017年全國文化會議近 5千位參與者提出的重

大、開創性建議，轉化為具體可行的策略與方

案，結合政府與民間力量，積極落實執行。 

107 年籌辦首次全國文化資產會議，提出

跳脫單點及搶救式的「文化資產保存 2.0」新思

維，並於 9 月 1 日全國大會中進行總結報告，

具體回應各界建言，並即刻著手進行研議法

規、制度及行政等面向之政策規劃。 

為擴大文化政策之公民參與，107 年補助

新北市政府及 11 個公民團體辦理民間文化論

壇，討論文化資產保存與活化、圖書定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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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營造、文創園區的利用、藝文工作者的培育、

文化平權及海洋文化等議題，共產出逾 50 項具

體結論與建議，並於 11 月 29 日舉辦成果發表

會，輔助並深化民眾參與文化事務之量能。 

持續落實「部部都是文化部」施政目標，

107 年行政院文化會報召開第 3 次會議，討論

文化體驗教育等議題，本部並與教育部、外交

部、內政部、科技部、經濟部、僑委會及故宮

等 7 部會合作，共同推動 9 項跨部會計畫。同

時，積極強化本部與各部會合作與交流，已搭

建原民會業務合作平臺、與各部會及國營事業

合作推動文資保存修復、與科技部合推文化科

技、與金管會合作建立文化金融體系、與經濟

部合推 ACG、時尚及設計產業、與交通部合推

臺北機廠保存、與教育部合作文化體驗計畫

等，108 年將持續鼓勵各部會提出跨部會合作

計畫，促使國家發展融入「文化治理」視野。 

在大院支持下，「國家語言發展法」、「行

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及「文化內

容創意產業發展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於 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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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三讀通過。為進一步確立我國文化基本價

值與原則，保障人民文化權利，促進文化多樣

性發展，「文化基本法草案」業於 108 年 1 月

10 日經行政院院會通過，續請大院協助完成立

法作業。 

（二）策進文化治理組織 

107 年正式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透

過博物館研究、展示與公共功能，永續推廣臺

灣人權教育；成立本部文化工程設施管理小

組，藉由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籌建過程累

積的經驗，提升國內藝文場館興建及管理品質。 

落實臂距原則，強化文化中介組織運作功

能，擴大挹注藝文獎補助資源，讓創作回歸創

意與專業，自 107 年起挹注財團法人國家藝術

文化基金會執行藝術創作端之補助；本部則從

國家整體文化政策，以支持政策性、公共性、

扎根性為主，修正表演藝術類及視覺藝術類補

助作業要點，健全藝術生態均衡發展；107 年

成立文化內容策進院籌備小組，積極展開籌備

工作，預定於 108 年上半年成立，以建構文化

內容產業專業支持體系，催生臺灣原生內容。 



5 
 

（三）充實文化預算 

本部主管 107 年度預算數 178.34 億元，決

算數 172.84 億元，執行率 96.9%；本部主管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1 期特別預算編列數 47.5 億

元（106 年度 8.35 億元、107 年度 39.15 億元），

決算數 44.71 億元，執行率 94.1%。 

本部主管 108 年度預算編列 197.45 億元

（包括「基本運作需求及法律義務支出」122.94

億元，「公共建設計畫」68.63 億元，及「科技

發展計畫」5.88 億元），較 107 年度預算增加

19.1 億元，成長 10.7%。另加計 108 年度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 70.43億元，總計 267.88

億元，較 107 年度預算增加 50.38 億元，成長

23.2%。 

本部將更多資源投注在軟體層面，逐步翻

轉預算結構，優化文化藝術核心業務功能，落

實文化扎根，支持文學與藝術發展、設置臺語

頻道、推動國際文化交流，以及推動無形文化

資產及傳統藝術的保存、傳承、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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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實文化平權、提升文化近用 

文化生活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國家必須積

極確保人民的文化近用，縮減因身分、年齡、

性別、地域、族群、身心條件等產生落差，落

實文化平權。 

107 年持續召開本部文化平權推動會報，

以「身心障礙」、「青少年」及「語言」等因

素召開分眾焦點座談，討論不同群體文化近用

需求及相應之政策作為；完成本部所屬場館友

善平權措施實地訪視，並辦理「友善平權特色

化計畫」。例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舉辦「2018

文化平權在亞洲：博物館教育新趨勢」國際論

壇，國立歷史博物館與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合作推動手語動畫導覽服務，國立臺灣美術

館建置口述影像之導覽系統，並結合 3D 列印

技術開發展品觸摸輔具，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

物館辦理友善平權特色化教育推廣活動，並推

出友善導覽 APP 等。108 年將整合建立我國文

化平權推動架構，並從「無障礙環境及友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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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藝術近用權」、「藝文創作權」及「文

化權利意識的提升」等面向研擬不同分眾之政

策方案，擴大平權政策廣度及關照面向。 

（五）保障多元文化及促進多樣性發展 

在語言保存與發展方面，感謝大院支持「國

家語言發展法」立法，以及設置臺語頻道與製

播臺語節目專案預算 4 億元，建立我國推動文

化平權及國家語言復振的重要里程碑。本部將

積極與各部會進行協商，研議「國家語言發展

法施行細則」，落實語言文化多樣性及永續發

展之精神。鑒於臺灣語言文化多元，目前已有

政府支持之原住民族電視臺及客家電視臺，而

臺語使用卻逐漸出現世代斷層現象，為促進文

化平權，本部將補助公視基金會、華視公司於

108 年中開播臺語頻道，並製播 2,000 小時以上

臺語節目。另 107 年「文化部本土語言創作及

應用補助作業要點」共補助 23 案；為落實語言

保存與發展，保障各族群在公共場合使用母語

及手語之權利，107 年「文化部推行語言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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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友善環境補助作業要點」共補助 21 案，以及

由本部所屬共 16 個館所率先建置多元語言示

範場館。 

在保存原住民族文化方面，107 年本部暨

所屬機關共補助原住民族文化保存與推廣計畫

281 案，加計本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原住

民族相關活動及計畫，共計投入總經費約 3.5

億元，同步透過村落文化發展、文化資產保存、

藝文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推展、影視及流行音

樂產業推展、文化交流發展等面向，協助原住

民族文化保存、維護、傳習與發揚，並持續透

過本部與原民會平臺會議，研商推動原住民族

文化發展等合作事項。 

在發展客家文化方面，107 年本部暨所屬

機關共補助及投入客家民族文化保存與推廣計

畫 92 案，共 1 億 895 萬元，包括補助桃園市「大

溪林宅梅鶴山莊」及新竹縣「新埔宗祠博物館」

整建計畫等客家文化資產修復。 

在推廣新住民文化方面，107 年本部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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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機關共補助新住民文化保存與推廣計畫 44

案，包括補助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洋臺灣姊妹

會「農村的移民百工圖」、有限責任臺灣友善

書業供給合作社「新移島嶼‧心儀閱讀」等。

另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新住民文化培力暨國

際藝術巡迴展演計畫」，以「東南亞藝臺灣」

意象，辦理東南亞文化藝術論壇、生活工藝培

力工作坊、民謠音樂－印尼搖竹培訓等系列活

動。 

在保存及推廣蒙藏文化方面，107 年邀請

西藏藝術表演院（TIPA）、蒙古國家傳統歌劇

院、蒙古國家愛樂樂團及蒙古國家歌舞學術團

等來臺演出、舉辦「蒙古佛教雕塑藝術展」及

「全球化浪潮下的蒙藏文化永續與保存學術研

討會」；舉辦「西藏文化藝術節」，包含西藏

醫學唐卡藝術特展、西藏攝影作品聯展、藏傳

佛教研討會與藏音天鼓音樂會等活動，豐富臺

灣多元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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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優化文化扎根 

人民生活所在的文化與多元豐厚的歷史記

憶與環境，是建立臺灣文化主體性重要的根

基，本部將全面推動「有形文化資產保存」、

「無形文化資產傳承」、「重建臺灣藝術史」、

「建構國家文化記憶庫」、「文化體驗教育」、

「社區營造」、「地方藝文場館活化」、「發

展地方文化特色」等歷史、教育及在地扎根工

作，厚實臺灣文化發展基礎。 

（一）邁向文化資產保存 2.0 

融入文化意識，透過文化治理，將文化資

產從單點、單棟的搶救式保存的文化資產 1.0，

邁向系統性整合的文化資產保存 2.0，系統性減

少文化基因的遺失，推動「系統性保存國公有

文化資產」、「翻轉預算結構，復育文化生態」、

「啟動文資修法，強化保存誘因」及「強化行

政措施，推展專案計畫」，讓文化保存和國家

與城鄉發展共存共榮。 

將促使「文資保存觀念」融入各部會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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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協調各部會積極盤點經管文化資產狀況，

並編列預算優先推動基礎調查及修復再利用研

究，系統性保存國公有文化資產，並結合城鄉

發展與空間治理策略，使公有文化資產活化再

生為新公共空間。 

無形文化資產是人類社群與其生存環境、

大自然互動及生存歷史條件所創造累積，世代

相傳的文化傳統，無形文化資產強調「人」所

維繫的傳統與技藝，鑑於國內無形文化資產保

存者均屬高齡，為加速保存與穩定傳承，108

年無形文化資產保存預算成長為三倍，將推動

「重要傳統表演藝術暨重要傳統工藝保存者傳

習計畫」，進行傳統技藝與經典劇目之保存記

錄、校園教育扎根與推廣、擴大補助直轄市與

縣市政府執行與教育推廣等工作；「開枝散葉

系列計畫」及「傳統戲曲人才駐團演訓計畫」，

針對民間劇團及現況與困境，藉由多樣作品製

作及發表型式，透過具體策略輔助劇團新陳代

謝，鼓勵傳統戲曲人才繼續投入傳統藝術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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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工藝培力。地方創生計畫」，利用科技

與跨域知識，協助地方傳統工藝轉化為新工藝

產業，創造地方工藝文化亮點與機會，帶動與

深化在地特色生活文化發展。 

此外，研議結合都市計畫，擴大引入民間

資源，創造私有文化資產保存之誘因，持續精

進文化資產的指定、登錄規定，以及研議規劃

「容積銀行」等制度，積極強化誘因，提高保

存共識；並持續整修與維護具潛在文化資產價

值之私有老建築，保存城鄉特色發展紋理。 

另運用科技能量，建置文資防災預警與展

示雛型系統，透過影像識別、環境溫濕度檢測、

數據分析及 AR、VR 等技術，並結合簡訊及巡

查陳報作業將訊息回傳至管理者，掌控現況即

時反應，強化有形文化資產之保存與維護。 

（二）健全文化資產維護與保存體系 

在有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方面，截至 108

年 2 月底，指定國定古蹟達 103 處、直轄市及

縣（市）定古蹟 836 處、登錄歷史建築 1,452



13 
 

處、紀念建築 3 處，文化景觀 66 處，重要聚落

建築群 1 處，聚落建築群 13 處。指定國定考古

遺址 9 處、直轄市及縣（市）定考古遺址 40

處。古物類指定國寶 329 案 4 萬 8,473 件、重

要古物 1,057 案 2 萬 4,447 件及一般古物 585

案 8,258 件。 

107 年補助縣市提升文資防災計畫計 34

案，並與內政部消防署及警政署合作，舉行縣

市古蹟防災演習 14 場次，推動設置巡邏箱監測

機制強化夜間守護能力，減少文化資產受災案

件；107 年完成 35 處國定文化資產不同空間尺

度之 3D 測繪建模作業、設置文化資產保存微

氣候環境監測站 43站(監測範圍涵蓋周邊 81處

國定文化資產，含 27 處現地即時影像)，並建

置文化資產保存科學圖臺，協助管理單位即時

掌握文化資產現況。 

在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方面，截至 108

年 2 月底，已登錄重要傳統表演藝術及重要傳

統工藝 28 項 36 位保存者、直轄市及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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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傳統表演藝術及傳統工藝認定 335 位保存

者；登錄重要民俗 18 項、直轄市及縣（市）登

錄民俗 158 項；登錄口述傳統 3 項 4 位保存；

登錄重要文化資產保存技術8項認定12位保存

者、直轄市及縣（市）登錄文化資產保存技術

8 項認定 10 位保存者。 

以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宜蘭園區為核心基

地，推動接班人計畫，辦理重要傳統藝術保存

者接班人傳習演出及傳統工藝示範與推廣計

畫，「以演代訓」提供實踐與展示場域，讓傳

習藝生延續精進技藝及增加舞臺實務經驗的機

會。截至 107 年 12 月底，總計邀請 6 個表演藝

術團隊、培育 17 名表演藝術藝生、演出 276

場次；邀請 5 個工藝類別、培育 11 名傳統工藝

藝生、工藝示範 5,736 小時，共計有 10 萬 2,058

人次民眾參與。 

另結合傳統藝術民間劇團及所屬國家傳統

表演團隊、臺灣戲曲中心場域等資源，培育戲

曲後場駐團藝生 7 名、後場人才庫樂師 1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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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青年演員 14 名、國樂指揮 9 人、新秀演奏

家 17 人、委託作曲家創作 11 人、錄音人才 2

人、劇場技術人才 5 名等。 

107 年「臺灣傳統劇團開枝散葉計畫」輔

導傳統戲曲劇團保存 7 檔傳統經典老戲、製作

13 檔新作品及 4 檔戲曲實驗性作品，並徵選 28

團優質劇團進行北、中、南、東共計 31 場巡迴

演出；策辦「技藝．記憶-傳統藝術藝人口述歷

史影像紀錄計畫」，以人物專訪、自身口述的方

式，進行傳統藝術藝人生命故事之影像紀錄，

已完成 21 位傳統戲曲、音樂藝人之專訪拍攝。 

在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方面，截至 108

年 2 月底，經由水下驗證發現具體目標物共 88

處，其中 18 處已辨識確認為沉船等目標物，並

針對 6 處具有歷史文化價值者辦理列冊追蹤。

107 年完成修繕歷史建築澎湖郵便局及東側電

信局宿舍，作為我國水下考古工作站及展示

館；另與中央研究院共同使用綠島海洋研究站

空間，作為綠島海域水下考古工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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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資產示範場域再生 

推動臺北機廠活化轉型為國家鐵道博物館

園區，保存國內各類鐵道珍貴之文化資產，推

廣鐵道文化體驗教育，建構臺灣鐵道文化研究

發展的重要資源與保存技術。107 年 6 月 9 日

與交通部簽訂軟體建置合作備忘錄，攜手維修

4 輛具歷史意義的藍皮柴油客車；與泰國國家

鐵路局跨國合作，107 年 10 月將 1964 年由臺

北機廠製造外銷泰國的守車運回保存；開展鐵

道文化資源調查及數位化，完成現存珍貴車輛

初步調查研究、臺北機廠員工口述歷史訪談、

文物清查及數位化等計畫，持續充實國家鐵道

博物館的典藏及研究基礎。 

由國立臺灣博物館執行「鐵道部古蹟修復

再利用為博物館園區」計畫，已完成景觀、室

內裝修等工程，預計於 109 年完成建置，園區

夜間照明獲得「臺灣光環境獎」肯定，並持續

辦理「鐵道部園區周邊」歷史及都市發展脈絡

導覽活動，使民眾能參與文化資產保存與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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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 

推動臺中文創園區轉型為文化部文化資產

園區，以文化資產展演、教育、推廣、傳習、

典藏、修復及研究為主軸，將擴增有形文化資

産的展覽、修復技術的傳承、無形文化資產的

傳習與展演活動，前瞻的文資科技應用展示、

國寶及水下考古再現等文資體驗，豐富園區文

化內涵，增加對公眾的開放性、專業性、文化

性。 

（四）重建臺灣藝術史 

系統性、完整性地建構臺灣藝術發展的歷

史脈絡與版圖，以美術史、音樂史、工藝史、

文學史、影像史、建築史、表演及影視音史等

為主要內涵，促進藝術詮釋與評論體系，以「研

究先行」概念，針對臺灣藝術史進行當代多元

複數藝術觀點的重新研究、詮釋、推廣，推動

重建臺灣藝術史研究與詮釋體系，強化研究能

量、系統性典藏及維護重要藝術資產，建立國

家藝術檔案及資源體系、提升各館所組織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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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藝術史作為臺灣文化發展的根基。 

107 年啟動「國家藝術檔案及資源體系研

究計畫」、「臺灣原住民視覺生活藝術與物質

文化先導調查研究計畫」及「重建臺灣工藝史

總論先期調查研究計畫」等；辦理「聚合‧綻

放—臺灣美術團體與美術發展」、「遺落在網

夢裏」、「回望 -臺灣攝影家的島嶼凝視

1970s-1990s」、「亞太樂器常設展」、「追尋

歷史•原音重現—民歌採集 50 年」等展覽；系

統性典藏及維護重要藝術資產，進行重要藝術

作品購藏、修復、整飭保存，建立國家藝術檔

案及資源體系，完成 914 件作品修復、整飭保

存作業。 

系統性調查臺灣音樂史，啟動「重建臺灣

音樂史諮詢及學術網絡計畫」、「臺灣音樂年

鑑編輯計畫」、「技藝．記憶—傳統音樂藝人

口述歷史影像紀錄計畫」、「臺灣音樂文物典

藏計畫」，以及「臺灣音樂家史料研究暨編輯

計畫」、「臺灣族群音樂系列調查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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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文化地圖暨音樂群像社會網絡分析」、

「臺灣音樂群像擴充服務計畫」、「臺灣作曲

家手稿製譜計畫」等研究，並辦理「世代之聲

─臺灣族群音樂紀實系列」與「臺灣音樂憶像

系列」音樂會及臺音講堂各 12 場次，呈現豐富

多元的臺灣音樂文化樣貌。 

辦理「國家攝影資產搶救及建置攝影文化

中心計畫」，購藏臺灣優秀攝影家之作品、建

立數位化平臺與人才培育，已完成 47 位資深攝

影家、29 位當代攝影家作品共計 8,122 件攝影

作品入藏，攝影作品數位化圖檔共 4,904 件，

並完成 36 位臺灣攝影家口述影音拍攝內容，8

場攝影影像保存工作坊及研習課程、7 檔實體

展覽、10 檔數位展覽建置上線。 

另接受美國爾灣順天美術館捐贈 600 件館

藏，以及獲贈德國東亞研究院珍藏的音樂文物

500 多件，重新建構佚失之藝術史脈絡，彰顯

臺灣藝術發展多樣性與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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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展在地知識及建構國家文化記憶庫 

以博物館典藏體系與在地知識脈絡為基

礎，透過多元培力、共創協作、開放授權及加

值轉譯，全面推動文化 DNA 之「收、存、取、

用」，打造臺灣文化識別性，加速臺灣原生文

化內容在數位時代的運用。 

107 年度博物館系統及在地知識網絡整合

計畫核定 13 案，累計辦理博物館進入校園課程

約 476 堂、研發教案 31 案，將地方文史資料等

知識內容融合教育學習，擴大以博物館工作方

法進行地方學的典藏、研究、展示、教育等事

宜。 

透過跨領域人才培力、數位科技創新及全

民參與，促進「保存、轉譯、開放、運用」專

屬於臺灣的文化 DNA，建立平臺共創協作與資

料授權運用機制，促成虛實整合的社會文化行

動。師法歐洲數位圖書館（Europeana）運用模

式，規劃建置國家文化入口網，接軌國際技術

與授權規範，並擴大文化資產架構性盤點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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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從臺灣文化主體性內涵出發，建構國家文

化記憶庫。 

與檔管局、臺大、中央社等 17 個單位合

作，將相關數位典藏資料優化整合於記憶庫，

充實數位資源基礎。另以社區總體營造及地方

文史研究與保存成果為根，擴大引動民間建構

在地知識數位化與公共化，核定補助 21 縣市政

府及 41 民間團體(含重點大專院校)，由下而上

逐步豐富記憶庫內涵，並落地接軌文化研究、

教育推廣、產業運用及觀光體驗等多元運用。 

108 年將建構具臺灣文化識別性的「國家

文化記憶庫」共享平臺機制，透過資料開放與

科技創新，促進民眾自主參與文化內容之共創

協作與轉譯加值，推動數位時代具在地特色之

新文化保存運動與內容產業升級。另透過擾動

民間，產生更多實體與虛擬的社群互動，使原

生文化資料作為知識研究、教育推廣、產業用

及觀光體驗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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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文化體驗教育 

為了讓多元的美感經驗進入生活，提供學

生多元的實地藝文體驗，讓藝術向下扎根，本

部與教育部合作推動文化體驗教育計畫。以「發

展文化體驗內容」、「建立系統性媒合機制」

為核心，由本部、地方政府與民間協力發展文

化體驗內容、教育部推廣學校運用，並透過教

育部「藝拍即合」網站媒合，建立良好的供需

循環系統，深化文化與教育的資源連結。 

107 年串連本部所屬及地方政府示範藝文

場館共 13 處共同參與，並由 8 個藝文場館、行

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及財團法人國家電影

中心合作辦理 49 場次文化體驗活動，計有 51

所學校參與，其中包含 14 所偏鄉學校，共 2,750

人次參與體驗。另訂定「文化部文化體驗內容

徵選補助作業要點」，結合民間藝文能量，發

想更豐富多元的文化體驗內容，已協助發展 83

案文化體驗內容，如稻草人現代舞蹈團「身體

書法家-會跳舞的文字」、巫婆戲劇魔法故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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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你戲說臺灣歷史-唐山過臺灣」、藝術工作

者郭凱遠「再現傳統之美-藍染」、偶偶偶劇團

「物品劇場體驗課程-紙藝創遊」、臺東縣心驛

耕新關懷協會「聽老屋說新港-心驛耕新歷史建

築夢想計畫」等課程，計有 91 所學校、265 班、

約 5,907 人參與體驗，並上傳「藝拍即合」媒

合平臺，帶給孩子優質多元的文化體驗內容。  

為推動影視音體驗，107 年度持續辦理「電

影教育推動計畫」，製作電影教具箱、電影繪

本等，並於全臺各地辦理觀影體驗活動共 36

場次。同時，與地方政府合作，運用「嘉義縣

萬國戲院」、「新北市空軍一村」、「臺南市

永成戲院」等深具在地文化歷史空間，打造影

視音藝人表演舞臺。107 年「兒童電視節目製

作補助要點」已核定補助「未來宅急便」等 5

案，鼓勵製作有助兒童體驗及探索在地多元文

化、價值及與自身發展相關議題之優質節目。 

（七）營造文化生活圈，扎根在地 

再造歷史現場：以文化治理帶動城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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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核心理念，輔導各縣市政府提出重新連結、

再現土地與人民歷史記憶之文化資產空間治理

計畫。截至 107 年 12 月，共核定 19 縣市 29

案計畫，已完成基隆市「一九四九太平輪紀念

公園」開放、高雄市「見城館開幕」、「見城

大戲」演出、哨船頭外灘歷史空間啟用、哈瑪

星貿易商大樓整建工程完工、花蓮縣佳心舊部

落石板家屋修復等階段成果。 

老建築保存再生：整修與維護具潛在文化

資產價值之私有老建築，保存城鄉特色發展紋

理，截至 107 年 12 月底，共核定執行 61 件。 

地方文化發展及藝文場館營運升級：訂定

「文化部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補

助作業要點」，執行重點包括： 

1.藝文教育扎根：鼓勵發展地方藝文特

色，結合各級學校及社區資源，促使在校學生

認識並熟悉地方文化，107 年補助 10 個縣市、

共 11 案計畫，補助類別含括布袋戲、月琴與民

謠、藝閣陣頭、歌仔戲、原民樂舞、南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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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戲、木工藝等。 

2.藝文場館營運升級：打造縣市文化中心

演藝場館以專業劇場模式營運，提升公立美術

館及展示空間之專業營運能量，促進文化參

與，擴大藝文消費市場，107 年補助 20 個縣市

共 28 處藝文場館進行營運升級。 

3.臺灣文化節慶升級：支持臺灣文化節慶

國際化，彰顯在地文化之獨特元素，並導入專

業策展人提升文化節慶活動之內涵，107 年補

助 11 個縣市、共 19 案計畫，補助類別含括文

化資產、表演藝術、當代藝術及工藝傳承等，

其中「2018 臺南月津港燈節」獲得「2018 德國

紅點設計獎」展場設計組紅點獎，象徵以藝術、

文化作為地方文化節慶策展主軸，在地深耕模

式獲得肯定。 

輔導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107 年支

持全國各縣市政府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運

籌機制（含規劃設計）39 案，建構地方知識發

展的樞紐；輔導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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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案，充實各館所軟硬體建設，增加展演專

業性、提高服務品質，並強化典藏、研究等博

物館專業功能；輔導整合協作平臺計畫 106

案，透過館所整合協作方案，促進地方文化資

源整體發展。 

（八）社區營造及村落發展 

 107 年支持全國 628 處社區營造點之培力，

培育藝文人才計 4 萬 6,421 人次，均衡城鄉文

化資源，擴大引動黃金人口、青年、藝術團體、

第二部門等共同參與社造及村落藝文扎根等工

作，創造更多元的社造推動樣態及可能性。 

因應當代與未來社會挑戰，108 年 1 月 9

日訂定「文化部獎勵民間團體辦理社會參與行

動論壇作業要點」，鼓勵各類民間團體及個人，

由下而上因應重要生活議題，規劃辦理社會參

與行動論壇，促進相關團體與社群聯結，形塑

社造願景，另規劃辦理全國社區營造會議，鼓

勵公民、社群、社區及相關團體由下而上，自

發提出關心在地議題，凝聚社會改革力量，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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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充分參與、討論文化政策的重要議題，提

出下一階段社區營造政策願景與計畫內容。 

引動臺灣民間企業的創意活力，注入社區

營造工作，107 年首度舉辦「友善企業 X 社區

共生」工作坊暨表揚活動，邀集來自全臺 22

個不同專業、規模的企業單位，齊聚一堂交流

分享與社區協作經驗，展現第二部門參與社造

的多種面貌，也讓企業在創造產值時，同時創

造自身的價值。 

逐步建構地方知識學習網絡，引導縣市政

府、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等共同討論在地知識

學深化與推廣執行策略，擴大引動民眾透過書

寫、創作、紀錄等方式，集結各級學校、社區

大學等單位，共計 16 個縣市推動，產出 103

件社區教案或體驗學習教材。 

結合既有社造輔導機制，鼓勵鄉鎮市（區）

公所採公民審議模式推動進階社造，拓展社區

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深度與廣度。107 年度核

定 53 個區公所推動進階社造工作，其中 2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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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推動公民審議計畫，共辦理 134 次實地輔

導訪視、12 場培力課程、14 場工作討論會議及

11 場經驗交流座談會等；關注文化平權政策及

內涵，輔導多元族群自主提案計 75 件，新住民

自主提案 39 件。 

導入青年堅壯社區組織，徵選出 32 處組織

推動在地知識活化工作，促進 32 位青年駐地與

300 位青年志工投入；引導 1,200 個團體及社群

參與，鼓勵居民投入社區服務共 3 萬 8,762 小

時、連結學校教育與社區合作 95 件，如小市民

文創青年，以電子網路經營方式推動艋舺城市

博物館，藉由 Google 文化地圖導覽 33 個舊街

區店家、協助加入悠遊卡支付平臺、卡點數回

饋等作法，促進創新經營與產業振興。 

推動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激勵青年回

（留）鄉實踐夢想，107 年度獎勵計 54 案並聘

請 27 位業師，推動主題課程、工作坊、成果展

覽等 378 場，串連 135 個同好社群參與公共議

題之倡議與行動實踐，並辦理成果展暨系列論

壇發表活動，推廣青年文化公民行動與創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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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打造臺灣「文化路徑」 

臺灣擁有豐富的人文、歷史、生態、產業

等文化資源，將融合文化主題及在地文史觀

點，盤點在地特色歷史建築、文物、技藝與藝

術創作等內涵，以網絡方式串連完整的臺灣文

化歷史面貌，結合跨部會、地方及民間力量，

打造屬於臺灣特色的文化路徑，將逐步推動「糖

鐵文化路徑」、「阿里山林業鐵道文化路徑」、

「再造歷史現場城市散步路徑」、「茶文化路

徑」等旗艦示範文化路徑，以臺灣歷史、文化、

藝術為主軸，尋求在地文化主體性，形成文化

觀光體驗服務。 

三、 健全藝文發展生態系 

支持藝文自由創作與表達，應健全藝文發

展生態系，持續「打造國家級藝文場館」、「輔

導地方藝文場館升級與專業導入」、「打造臺

灣當代實驗場」、「博物館升級轉型」等，構

築臺灣文化藝術發展的堅實平臺。 

 



30 
 

（一）完備國家級藝文場館 

107 年 10 月 13 日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

心正式開幕，並由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營運，開幕季引進柏林愛樂樂團、巴伐利亞廣

播交響樂團來臺演出，並獲美國《紐約時報》、

英國《衛報》等國際知名媒體專文報導。而由

臺北國家兩廳院、臺中國家歌劇院和高雄衛武

營藝文中心，北中南三大國家級表演藝術場館

形構的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已然成形，將共同舉

辦臺灣國際藝術節品牌（TIFA）等活動，成為

驅動臺灣各地區表演藝術發展的引擎。 

臺灣戲曲中心為臺灣傳統戲曲重要櫥窗，

107 年開辦首屆臺灣戲曲藝術節，共推出 16 檔

節目、演出 42 場次，108 年 3 月將邁入第 2 屆

活動，將演出囊括歌仔戲、京劇、日本雅樂、

國樂、客家戲、豫劇、傳統掌中戲等，呈現臺

灣豐富多元之劇種生態。 

108 年將積極完成南科考古博物館、海洋

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北部流行音樂中心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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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營運計畫；持續籌建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臺博館鐵道部園區、臺北機廠鐵道博物館園區、

高雄傳藝園區、國家漫畫博物館等文化設施；

研議華山文創園區轉型為文化內容產業聚落，

提供全國人民更優質的文化服務場域。另隨著

空總之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和華山文創園區兩

大計畫，作為臺北市「東西向文化創新廊帶」

與「南北向藝術及博物館廊帶」的首都文化雙

軸線關鍵拼圖，讓臺北不僅是政治中心、經濟

中心，更是文化中心。 

（二）輔導地方藝文場館升級 

博物館、地方文化館、藝文場館、影視音

聚落等地方藝文展演設施是民眾接觸參與文化

的第一線。臺南市美術館於 108 年 1 月開館營

運，成為臺灣第一個以「行政法人」組織成立

的地方美術館，也是中央與地方協力健全藝文

發展生態系之標竿。107-108 年本部已核定補

助各縣市藝文場館興建 6 處、整建 36 處及 9

處美術館典藏場館，共 51 處場館升級轉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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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帶動硬體升級，以藝文場館作為地方文化

生活的驅動引擎，推動藝文專業場館營運升級

及硬體整備，並導入專業治理，鼓勵以藝術總

監或導入專業治理團隊，發展在地文化獨特性，

強化整體藝文發展。 

（三）打造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以位處臺北市仁愛路的空軍總司令部舊址

為基地，由臺灣生活美學基金會組成

C-LAB(Taiwan Contemporary Culture Lab)營運

團隊，以實驗的態度，期待將創作對大眾開放，

由使用者及營運需求端著手規劃，使硬體整建

更能貼近使用者的需求。107 年 8 月 18 日舉辦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啟動暨國際論壇─場

所‧實驗‧連結」活動，展開空總「臺灣當代

文化實驗場」（C-LAB）的六年建構計畫，將

以軟體帶動硬體，透過「當代藝術」、「社會

創新」、「音像媒體」逐步建立一個向創作端

開放的新型態藝文機構，以具開放性的文化創

新生態系，鼓勵各項實驗計畫之生成與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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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實驗場域中，將建立起「藝術」、「科

技」與「社會」三個連結，從臺灣、亞洲獨特

的生活經驗出發，對國際的創意工作者開放，

透過跨域、跨國的力量，從文化創新引動社會

創新。 

此外，本部已完成全區建物現況盤點、耐

震能力及結構安全鑑定作業，並完成 9 棟既有

建物基礎修繕，提供軟體營運所需之行政、服

務、交流、展演映及創意實驗計畫空間等；刻

正規劃設置 4DView 虛擬攝影棚、聲響實驗

室，及辦理全區高壓電力改善工程、圍牆與景

觀改善工程等。 

（四）博物館升級轉型 

擘劃博物館發展上位政策，建立博物館專

業定位，研議博物館法修法方向，將以公立博

物館作為地方知識的保存及展示中心，協力地

方提升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之專業能量，輔導

館所改善軟硬體設施，強化典藏、研究、展示

等能力，將在地知識內涵融入民眾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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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臺灣各地獨有的地方特色與主體性。 

107 年已著手支持包括臺中市纖維工藝博

物館、嘉義市立博物館、嘉義市立美術館、桃

園市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及新北市朱銘美術

館與世界宗教博物館等公私立博物館升級轉型。 

（五）支持藝文創作 

積極改善藝文工作者勞動條件及工作權，

107 年 2 月 8 日本部會同勞動部訂定「外國專

業人才從事藝術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讓國

外之自由藝術工作者，可申請「個人工作許可」

來臺；107年 2月 21日訂定「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具有文化藝術領域特殊專長」，讓具文化藝

術特定專業人才資格者，可申請包含工作許可、

居留簽證、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四證合一

之就業金卡；因應藝術演出場地多元，勞動部

採納本部建議，已刪除外國藝文工作者演藝場

所限制，並放寬藝文工作者來臺從事非營利性

質的文化或藝術創作、推廣及交流，或於創作、

推廣及交流，不須申請工作許可。107 年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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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藝文法律諮詢服務及相關講座，並協助權

益受侵害之藝術家提出集體刑事訴訟，捍衛藝

文工作者相關權益，健全藝術產業生態。 

（六）扶植青年藝術發展 

持續辦理「扶植青年藝術發展補助計畫」，

補助個人及團體辦理以視覺藝術、表演藝術或

跨領域藝術為主軸之國內青年藝術發展計畫，

107年核定補助 65件(個人 45件，團體 20件)，

108 年核定補助 54 件(個人 32 件，團體 22 件)，

計畫類型含括創作展演、青年人才培育、青少

年戲劇營、原住民部落青年藝術人才培育、青

年藝術家/策展人/藝術行政人才培育等，作為青

年藝術家起步的重要基石。 

為扶植青年工藝家發展，國立臺灣工藝研

究發展中心 107 年「工藝揚星計畫」輔導青年

工藝家，另建構年輕學子與工藝大師交流平

臺，徵選大專院校設計相關科系學生組成團

隊，與臺灣工藝之家進行合作，推動「工藝新

趣計畫」，107 年度共補助 13 組團隊，預計開

發 51 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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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催生文化內容產業生態系 

文化產業的基礎來自於國家的文化底蘊，

而文化內容是文化產業的核心，本部將推動成

立中介組織「文化內容策進院」、「強化原生

內容 IP 開發及科技應用」、「建構文化金融體

系」、「革新法規及塑建文化傳播權」、「強

化內容產製基礎設施」、「振興出版及 ACG

產業」等，催生文化內容產業生態系。 

 

（一）成立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  

    「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已於 108 年

1 月 9 日公布，並於 108 年 2 月 12 日施行，預

計於 108 年上半年揭牌運作，將成為連結政府

與民間的重要中介組織，建構文化內容產業專

業支持體系，以「國家隊」概念振興市場，形

塑文化金融體系，促進投融資，支持影視、流

行音樂、圖文出版、數位出版、遊戲、時尚設

計、藝術支援及文化科技應用等文化內容產業

的產製，加速文化內容之跨域、跨平臺合作，

開創文化內容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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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速文化內容開發與科技創新應用 

本部將透過文化內容策進院，建立專業支

援體系，協助文化產業發展，並成為整合跨部

會資源的平臺。 

108 年續與經濟部合作推動「時尚跨界整

合旗艦計畫」，以臺灣 ICT 產業技術能量為平

臺，融合臺灣獨特文化元素，串整時尚等相關

產業跨界、跨域合作，建構跨界時尚數位應用

生態體系，打造臺灣原創時尚品牌，達成振興

時尚相關產業，並藉由原創品牌力量，輸出臺

灣獨特之生活風格。與帶狀時裝週系列活動結

合、國際展演與交流等國內外市場通路加值推

廣，扶植產業創新發展，擴大臺灣時尚文化輸

出與影響力，帶動整體時尚產業產值與商機快

速提升。 

在文化科技運用方面，107 年與科技部共

同舉辦 2 場次「文化科技論壇」及「2018 全國

科普漫畫大賽」，並合作執行「跨虛實科技人

文計算平臺」計畫，累計至 107 年底，已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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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文化資產局 35處古蹟點雲檔案及建置 440

個 3D 數位模型，其中 68 處為具重要歷史意義

及加值應用潛力之臺灣高階 3D 數位建築模

型；完成電影「北城百畫帖」前導片示範應用，

導入本案之「菊元百貨模型」製作，重現 1935

年臺北城；公視將運用本案「中華商場」數位

模型，製作改編自臺灣作家吳明益《天橋上的

魔術師》小說之電視劇。 

開放文化資料加值運用，辦理文化雲共通

系統推動服務計畫，建置藝文資源整合服務網

(iCulture)，已成功整合介接 108 個網站、累計

提供藝文活動約 21 萬筆、文化設施約 8 千筆、

瀏覽次數累計達 1,861 萬次；文化資料開放服

務網目前已開放資料集達 350 個，介接筆數逾

21 億筆，使用介接次數約 648 萬次；建置文物

典藏管理共構系統及文化部典藏網，累計資料

達 71 萬筆，公開瀏覽逾 43 萬筆、瀏覽人數達

301 萬人次。 

推動臺灣科技融藝創新計畫，鼓勵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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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及傳統藝術運用科技，創造藝術呈現之多

元形式，擔任諮詢輔導團隊的超維度互動股份

有限公司，與食品企業跨域合作，創作「Oreo 

Vinyl」獲得聯邦德國國家設計獎（German 

Design Award）金獎；創作新媒體互動作品【 號

外景像 Landscape of City Magazine 】獲得金點

設計獎及香港 DFA Awards 亞洲最具影響力

設計獎的金獎。108 年表演藝術結合科技跨界

創作已核定補助「社團法人臺灣視覺希望協會」

等 7 個團隊，回應國際科技藝術趨勢，持續鼓

勵科技藝術跨領域創作，營造優質創作環境。 

（三）建構文化金融專業體系 

催生市場投資動能，以獎補助及投融資雙

軌機制，兼顧市場性與公共性，支持影視音等

文化內容產製，輔導產業創新企製與行銷流程、

提高製作技術與規格，並結合新媒體及網路科

技，強化內容發展。107 年起開辦文化內容投

資計畫，鼓勵金控、一般創投、平臺商、通路

商、發行商、製作公司等內容產業投資者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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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提出投資合作申請，由政府擔任資金點火角

色，促進民間資金投入及產業鏈整合，提高國

內原創作品產製質量與規模。另持續開辦文化

內容投融資研訓課程、逐步完成建置無形資產

評等制度及文化內容 CSR 推薦平臺，以完善文

化金融專業體系。 

107 年以「文化內容產業投融資專業協力

辦公室」協助業者辦理財務規劃、企劃、教育

訓練等，辦理講座課程，並媒合國發基金、民

間投融資或獎補助資源。在融資方面，由本部

推薦至信保基金之貸款案保證成數最高可至 8

成，累計有 26 件影視音貸款案件，共 2.53 億

元成功核貸，另媒合公視相關委製案獲得融資

資金；在投資方面，則成功導入 1.54 億元資金

至影視音產業。 

與金管會、證交所、櫃買中心、聯徵中心、

信保基金等合作建立文化金融工作平臺，開辦

第三屆內容投融資研訓課程，促進資金方與內

容業者交流，同時著手建立無形資產內容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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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及資料庫、規劃建立文化內容 CSR 推薦平

臺，並鼓勵上市上櫃公司挹注跨域資源，逐步

完備臺灣文化金融專業體系。 

在產業輔導及媒合方面，107 年提供文創

業者經營管理之個別專業深度諮詢計 92 案

次，長期輔導陪伴服務計 50 家廠商，辦理駐

診、工作坊、說明會及參訪等活動計 38 場次；

同時因應產業發展之不同階段，並運用本部開

發之文化金融政策工具，引導業者尋求合適的

籌資管道，迄今已累計投資 53 案，引導超過

41 億元投資資金進入文創產業。 

107 年文創產業補助計畫以在地文化元素

為核心之創新商品與技術研發生產、品牌行銷

與國際拓展、科技加值跨界應用計畫共 32 案，

補助金額 3,367 萬元；107 年文創產業創業圓夢

計畫共輔導 31 家新成立文創事業，補助金額

1,790 萬元；以在地文化元素為核心之創新商品

與技術研發生產、品牌行銷與國際拓展、科技

加值跨界應用計畫共 32 案，補助金額 3,367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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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在產業群聚方面，107 年補助 12 個縣市文

創產業發展計畫、10 個核心創作及獨立工作者

進駐文創聚落計畫，並以五大文化創意產業園

區為基地，串連區域產業，共辦理逾 5,172 場

活動。 

在產業拓銷方面，2018 年臺灣文化創意設

計博覽會計有 23 個國家或地區，共 559 家國內

外業者參展，觀展之買家及民眾超過 30 萬人

次，締造超過 5.5 億元的產值。另持續以「Fresh 

Taiwan」臺灣館形象組團參加國際展會，參與

法蘭克福春季消費品展、香港國際授權展、日

本東京國際授權展及紐約禮品展等 6 項展會，

獲得合作訂單達 2.17 億。 

（四）塑建文化傳播權，完備影視音產業發展

環境 

健全公民社會首需公共資訊及文化傳播的

平臺，從公視組織、經費及監督機制等面向，

研修「公共電視法」為「公共媒體法」，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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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共媒體發展環境，建構具公共性、產業

性及國際性之公共媒體體系，定位數位時代公

共媒體角色，達成提升多元創新內容、促進文

化平權、落實數位傳播服務、扮演產業領頭羊

角色及向國際發聲之目標，本法修正草案業於

行政院審查中。 

影視音產業是國家文化的體現，也是國家

重要戰略產業，因應資通訊傳播技術發展及「新

媒體平臺」崛起，將充實原生文化內容，輔導

影視音產業升級，保障本國文化傳播權，提升

國際競爭力。從「資金」、「產製」、「通路」

及「環境」之關鍵發展環節著手，包括以獎補

助和投融資雙軌資金挹注影視產製，因應產業

多元需求的影視音政策，提升影視音內容產製

能量與競爭力，同時規劃整合民間資源成立國

際影視傳輸平臺，將影視音產業帶入國際。 

引進國際拍片資源，帶動國內產業發展，

將持續強化協拍機制、租稅優惠等，提升國際

影視製作來臺誘因，透過中央、地方及產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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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協力，整合整體推動影視產業網絡。 

在電影產業方面：107 年全國共有 118 家

戲院、883 廳，其中已有 96 家加入國片院線，

佔比達 81%，並以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支持國

內電影製作，驅動多元類型電影產製，107 年

共有 3 部國片票房破億，其中 2 部為輔導金影

片。 

推動國際市場展及國際影展雙軌參展輔助

措施，107 年共輔導 323 部次國片參加國際電

影市場展、70 部次國片參加國際影展，獲得 20

個國際獎項肯定。 

在電視產業方面：持續辦理影集、電視電

影、兒童節目、綜藝節目、紀錄片補助，107

年共補助 27 件，補助金額共計 2 億 2,381 萬元；

另辦理 15 件電視、網路劇及紀錄片協拍申請。 

為迎戰全球影音平臺的崛起及 4K 超高畫

質電視內容製作市場趨勢，107 年起辦理「超

高畫質電視節目製作補助案」，計補助 12 件，

補助金額共 1 億 8,043 萬元，引導我國產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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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內容創新發展，培育相關技術人才，提高超

高畫質內容海外輸出之國際競爭力；辦理「新

媒體跨平臺創意影音節目製作補助案」計補助

18 件，補助金額共計 1 億 5,515 萬元，期輔導

傳統媒體產業於後數位匯流時代轉型。 

 107 年度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共選出 36

件作品入圍，並於 11 月 15 日辦理入圍作品媒

合會及頒獎典禮，計 10 件作品獲獎。另 107

年度電視劇本開發補助案計補助 8 件，鼓勵電

視製作業者以製播為前提，完成劇本創作獎入

圍或得獎作品、開發符合國際市場類型影集、

將臺灣優秀文學、小說及漫畫改編為完整劇本

等，後續並將配合投資或補助政策協助及媒合

製播。 

    與國家地理頻道、Documentary Campus 及

European Documentary Networks(EDN)合作舉

辦「2018 Crossing Borders 國際紀錄片製作人才

培訓工作坊暨提案大會」，挑選 4 組團隊赴德國

參加國際提案大會；107 年 11 月於臺北舉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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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暨提案會，計有 8 組團隊提案、7 個買方/

平臺單位參加，將持續洽談合作事宜。 

    為型塑我國電視內容國際品牌，107 年啟

用「(TAIWAN  VISION)」識別標誌提供電視

內容海外行銷參展團於臺灣館內使用，以提升

臺灣館於國際電視展會之辨識度。 

 組成「2018 新加坡亞洲電視論壇及內容交

易市場暨新加坡影匯市場展(ATF)」參展團，共

37 家業者、108 部作品參展、銷售 23 個國家(地

區)，銷售金額達 2,048 萬 4,700 美元（約新臺

幣 6 億元），並首次於 ATF 舉辦「臺灣影視內

容海外提案媒合會」，讓海外創投及製作業者

了解臺灣原創 IP 軟實力，爭取國際資金投資或

合製，提升臺灣作品之國際競爭力。 

在流行音樂產業方面：加強推動音樂數位

發展，辦理「流行音樂新媒體應用節目製播計

畫」，107 年計核定補助 10 件，將於國內外影

音平臺進行跨媒體播出，發揮跨平臺之傳播綜

效；鼓勵以跨產業合作方式製作或開發流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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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內容產品，107 年計補助 6 件；增進產製能

量，提升音樂錄製品質，107 年流行音樂製作

發行補助創作樂團、企製升級及影視原創音樂

歌曲共 76 案；另辦理流行音樂投融資研訓課

程，協助產業永續發展；同時，辦理配樂專業

人才培訓課程，並鼓勵業者辦理產業所需之專

業人才培訓活動。 

第 29 屆流行音樂金曲獎頒獎典禮於國內

外網路影音平臺及 OTT 平臺播出，並提供多視

角直播服務，擴大典禮播出觸及率，媒體報導

遍及 24 個國家區域。此外，第 29 屆金曲國際

音樂節活動與日本「TIMM 日本東京國際音樂

市場展」、泰國大山音樂節及瑞典 Live at Heart

音樂節進行策略聯盟，選派國內歌手及樂團至

瑞典、日本、泰國等國家演出；本年商務交流

及商展交易金額估計達 6.1 億元。 

為催生國家音樂品牌，以建立亞洲指標性

原創音樂交流平臺為目標，107 年啟動金音創

作獎 3 年轉型計畫。首度由主席召集專業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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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並有國際評審的參與，使評審結果更具國

際視野；頒獎典禮結合辦理「亞洲音樂大賞」

系列活動，首創於高雄、臺北雙現場，邀請國

內外共 59 組音樂人交流演出，獲日、韓、中國

等海外媒體報導。108 年將持續轉型，強化國

內外音樂人媒合機制、串連音樂文化場館，同

時改革獎項、視覺及宣傳等面向，提高其國際

格局及公信力。 

發掘母語音樂創作人才，辦理「臺灣原創

流行音樂大獎」，107 年首度辦理「迴響音樂

節」，以全臺北、中、南、東接力巡演之形式辦

理音樂分享會，展現母語音樂連結土地與生活

之精神。 

（五）振興出版及 ACG 產業 

    2019 年臺北國際書展以「讀書正好 Time 

for Reading」為主題，108 年 2 月 12 至 17 日於

臺北世貿中心正式開展，共有來自 52 國、735

家國內外出版單位參展、6 天展期累計 58 萬人

次參與。本屆書展擴大辦理「城市在閱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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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串聯各地圖書館、藝文沙龍辦理閱讀推廣

活動，並在開學第一週推出「開學趣書展」活

動，鼓勵全國各中小學生開學來逛書展，吸引

來自全臺各地共計 200 餘個班級，約萬名師生

參與，讓學童走出校園走進書展最佳的文化體

驗教育場域，體驗閱讀的樂趣。  

為提升臺灣本土創作文本發展，持續補助

辦理地方文學節慶、出版跨界媒合平臺，以及

與中研院合作之「CCC 創作集漫畫人文期刊出

版計畫」等，發掘臺灣文學、歷史、民俗等具

厚實土地情感之在地作品、故事之題材，推動

出版文本的跨界發展。 

提升臺灣文學原創能量，為創作者鋪好圓

夢路途的第一哩路，累計補助 82 件青年創作計

畫，展現青年創作者豐沛、多元且充滿想像力

的創作能量，且為銜接創作及市場，配合青年

作家創作時程，系統性規劃成果媒合及發表

會，加速創作轉化為市場產品的過程，開啟更

多資源合作的可能。截至 107 年 12 月，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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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13 件作品中，已有 1 人出版，5 位作者正洽

談出版事宜。 

截至 107 年 12 月底，已辦理 24 場次出版、

影視媒合人才工作坊，選出 173 本年度推薦改

編劇本書，並於國內及韓國、新加坡、香港等

海外相關影視展，辦理逾 810 場次媒合會議，

共有韓國、日本、美國、新加坡、泰國、中國、

印尼、馬來西亞等 16 個國家或地區，橫跨動

漫、影視、創投、編劇、遊戲軟體等領域買家

參與。  

107 年世界閱讀日推廣計畫，邀請各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共襄盛舉，串聯轄區內實體書

店、出版公協會、藝文單位或在地文史資源共

計 154 個，並辦理逾 480 場閱讀活動，觸及逾

3,621 萬人次。 

107 年與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合作，舉辦

「幻境漫遊 CCC 創作集數位體驗展」，運用

AR 及 VR 技術，帶領民眾進入漫畫場景，與漫

畫角色互動對話。108 年 1 月 24 日臺灣漫畫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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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正式啟動營運，將以漫畫、在地文化、科技

三大元素，打造漫畫創作及產業發展的支持基

地。另本部與臺中市合作，在水湳智慧城打造

國家漫畫博物館，已陸續徵集逾 4,000 件漫畫

文物。 

為打造漫畫創新產業鏈，透過「新媒體跨

平臺內容產製計畫」，增加原創動、漫畫產製

及發展角色經濟，並鼓勵漫畫與動畫、遊戲、

影視音等跨域應用。107 年「文化部原創漫畫

內容開發與跨業發展及行銷補助」共補助 118

案，提升原創漫畫內容產製及跨領域發展，已

完成出版影視作品漫畫前傳《虎爺起駕：紅衣

小女孩前傳》、國寶級漫畫大師許貿淞封筆之

作《佛祖傳》等階段成果；在跨域發展方面，

補助由圖文作品、漫畫改編影視、遊戲或兩者

同步開發計畫計 19 案，例如《諸葛四郎》之動

畫影集開發、科學漫畫《仙界小霹靂》製作手

機遊戲及 AR 互動式親子劇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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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引領臺灣文化邁向國際 

無疆界的文化藝術是臺灣突破國際藩籬的

最佳觸角，而透過與各國間不同文化的交流與

對話，增加國際對臺灣的認識，進而提昇我國

的國際地位，本部將持續推動「館館都是臺灣

文化櫥窗」、「接軌海外藝文生態」、「國際

合作在地化、在地文化國際化」及「形塑臺灣

文化品牌」等工作，引領臺灣文化邁向國際。 

（一）館館皆是臺灣文化櫥窗 

透過跨部會合作，在本部尚未派駐人員之

駐外館處，商請外交部據點協助辦理文化交流

工作，利用駐外館處所具有的樞紐位置，提供

相關資源協助與扮演媒合平臺角色，串接各據

點形塑文化交流網絡，成為臺灣文化櫥窗。 

在新南向文化交流部分，拓展與東南亞各

國交流合作與區域鏈結，107 年累計推辦 27 項

活動，進行文創、工藝、文學出版、視覺與表

演藝術、影視產業與南島文化等層面互動與交

流，組成「東南亞事務諮詢委員會」研擬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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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並成立「東南亞文化創意平臺」，提增

與新南向各國間之文化合作關係。107 年駐馬

來西亞及駐泰國代表處文化組持續推辦各類型

文化藝術交流活動，如「2018 馬來西亞國際漫

畫週臺灣主題活動」、「茨廠街‧天穿日樂祭」、

「國際電影節臺灣之夜」、「曼谷臺灣電影展」、

「泰國雙年展」、「臺泰鐵道博物館與文化設

施交流會」及「真實故事、微型空間與未來學：

曼谷計畫群集」等活動。並推辦「東南亞人士

來臺文化交流合作計畫」，補助音樂、劇場藝

術、社區營造、公民採訪、駐村、視覺藝術、

舞蹈、紀錄片等領域 11 案，邀請東南亞 6 國計

45 位東南亞人士來臺，13 位我國藝術家前往泰

國及菲律賓擴大交流成果；另運用「東南亞事

務諮詢委員會」，串接臺灣與東南亞藝文組織，

促進雙方藝文機構夥伴關係。 

辦理「西亞及南亞地區與臺灣文化交流合

作計畫」，補助南亞地區案件計 4 件，交流國

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及尼泊爾；「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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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青年文化園丁隊計畫」，107 年共補助 3 個

青年團隊赴菲律賓、印尼等地從事文化交流；

推辦「文化部辦理臺灣與拉丁美洲文化交流合

作補助計畫」，支持民間團隊與墨西哥、巴西、

瓜地馬拉、哥倫比亞及秘魯等國交流。 

推展兩岸文化交流方面，帶領工藝產業參

與「2018 北京國際茶產業博覽會」、「第 16

屆深圳國際茶產業博覽會」、「第 6 屆中國西

部國際茶產業博覽會」等 3 場專業茶產業展

會，及「2018 杭州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第

11 屆廈門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等 2 場綜合性

展會，以工藝文化促進產業交流；補助臺北愛

樂室內及管弦樂團至廈門演出「寶島樂禮‧臺

灣音畫」音樂會、社團法人臺灣電視劇製作產

業聯合總會辦理「中國(深圳)國際電視節目交

易會‧臺灣戲劇作品行銷及兩岸戲劇製作媒合

會」等案。另於香港地區辦理臺灣式言談系列、

香港文學季等活動，於澳門地區辦理臺灣週活

動，搭建臺港澳文化交流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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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軌海外藝文生態，行銷國家品牌 

持續蒐集海外藝文生態資訊，依據不同國

家的國情，從交流主題、產業對接及市場趨勢

等面向切入，作為本部及駐外單位規劃海外活

動或研提計畫之參考原則。 

在促進臺灣品牌輸出方面，辦理國家品牌

風潮計畫，運用海外藝文生態調研報告研議計

畫轉型，以主動策展、議題設定、對接交流區

域之藝文生態發展為主軸，推動具形塑臺灣藝

文及生活美學故事之主題性巡演、展覽、觀摩

與行銷活動，包括「臺灣擔任 2018 年泰國曼谷

國際書展主題國」、「臺比雙邊交流案

(2018-2019)」、「臺灣工藝品牌奔馳計畫 2─

由工藝創新塑造國家品牌形象暨國際工藝產業

合作拓展」、「行銷臺灣之與法國相遇」等 7

案，108 年持續推動優良作品國際行銷，持續

累積臺灣優質文化能量。 

（三）國際合作在地化、在地文化國際化 

推辦藝文領域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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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設點，發展臺灣成為亞太地區非政府組織的

國際總部；與駐臺文化機構、組織、藝文展演

平臺等合辦國際交流活動，爭取國際會議在臺

辦理，並鼓勵在地青年參與；強化政府資源平

臺角色，支持並協助國內藝文單位、非營利組

織、智庫等與國際建立聯結，促使在地文化走

向世界。 

落實「國際合作在地化」，國際非政府組

織 「 國 際 生 活 藝 術 組 織 」 (Living Arts 

International, LAI) 臺灣辦事處，已於 107 年 8

月進駐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驅動臺灣藝文界

專業人才與湄公河流域國家藝文界之雙向交

流。此外，與法國龐畢度中心「音樂與聲響研

究中心(IRCAM)」簽署合作意向書，將在空總

建立亞洲第一個聲響實驗室，並陸續與法國

104 Centquatre、荷蘭 Waag Society、德國 ZKM

等國際公私部門機構建立合作關係。 

自 107 年起，本部與美國傅爾布萊特

(Fulbright)學術交流計畫合作「臺美藝文行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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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交流獎助計畫」，預計以電影版權保護相關

政策，及檢討臺灣「藝企合作」等議題薦送我

方人才赴美研習。 

推展「在地文化國際化」，推薦雲門２及

劉冠詳舞蹈與音樂工作室參加「2018 年德國杜

塞道夫國際舞蹈博覽會」；選送真快樂掌中劇

團、方式馬戲、蒂摩爾古薪舞集及張婷婷獨立

製作參加「2018 外亞維儂藝術節」；徵選身聲

劇場、阮劇團、蒂摩爾古薪舞集及長弓舞蹈劇

場參加「2018 愛丁堡藝穗節臺灣季」。 

與法國法蘭西學院人文政治科學院持續合

作舉辦「臺法文化獎」，增進臺法文化交流；

亦推辦「經典作品航行計畫」，向海外介紹陳

錫煌及亦宛然掌中劇團等、臺灣後新浪潮時期

指標性電影導演，以及影人剪接師廖慶松作品。 

（四）讓臺灣文學走向國際 

為強化臺灣文學創作和外譯能量，108 年

增加青年創作補助、翻譯出版補助，以及國立

臺灣文學館文學外譯經費，為出版產業注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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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並促進版權外銷、邀請外國譯者來台，以

及推廣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究，讓臺灣文學走

向國際。  

（五）形塑臺灣國家文化品牌 

    由本部執行國家文化品牌之策略規劃，串

連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臺灣當代文化實

驗場，整合政府、文化中介組織及民間能量，

系統性開發內容、拓展通路，進行國家文化品

牌的國際布局。由文化內容策進院以補助及投

融資雙軌模式，拓展國外市場通路，策略性形

塑文化品牌及形象識別；引進藝文領域國際非

政府組織（INGO）進駐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打造兼具文化創新廊帶及亞太地區非政府組織

國際總部，並整合國表藝、國藝會能量積極推

動。 

    108 年將以電影、文學為基礎，依各國藝文

環境及文化產業市場特性，策擬接軌策略，讓

世界看見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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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未來展望 

文化是一個國家的靈魂，文化部以建立文

化治理之公共體系為目標，持續進行跨部會、

跨局處的整合，讓政府整體施政具備文化思

維，讓文化在臺灣社會深化扎根，厚植文化力，

從在地走向國際，建立臺灣文化主體性。 

在大院支持下，已為多項文化政策立下根

基，108 年在更多文化預算挹注下，文化部將

持續推展各項文化施政工作，厚植臺灣文化底

蘊，期盼各位委員指正賜教，並請持續給予支

持。 


